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关于加强借款管理的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财务管理，防止国有资产被挪用及流失，提高资金使用

效益，保障学院教育事业的发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经济合同法》、《民办非企业会计制度》、《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及其他相关法

律法规，结合学院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借款是指学院暂时垫付给部门或个人的各种款项，包括职工因公

出差的差旅费借款，购买材料、设备的借款，暂付给上级部门、所属部门以及其

他部门或个人的各种款项等。借款在财务上体现为部门或个人对学院资金的占用。

第三条 项目负责人对项目的借款负有清收义务，并承担担保责任。

第二章 借款管理

第四条 借款单的填写

（一）办理各种借款一律填写学院统一规定的借款单。

（二）对借款单中的各项内容，需按要求如实、清晰填写。金额的大小写

应相符，不得涂改。借款单须项目负责人、院长审批签章后方为有效。

（三）借款用途应与实际内容一致，不准挪作它用，如改变用途，应重新

填写借款单。借差旅费时，应填写出差人、职务或职称、出差地点、出差任务、

出差起止时间。

第五条 对借款人的要求

（一）借款人原则上是用款人，并且为本院职工，原则上不对学生借款。

学生需借款时，根据借款内容，服务对象，可通过辅导员借款。项目负责人，有

义务审查借款人的真实性，并承担借款人不真实导致的责任。

（二）借款人为项目负责人的，其借款单必须加盖所在部门负责人印章，

借款人为部门负责人的，其借款单可根据所借资金用途加盖主管院长或所在部门

其他负责人的印章。

（三）借款人调动（含校内调动及调离学院），必须结清所有原部门借款，

特殊原因不能结清的，应征得项目负责人或部门负责人书面同意并签章确认，经



财务人员审核同意后，才能办理调动手续。若发生借款人离校尚有未冲销的借款，

由项目负责人（或部门负责人）承担清账责任。

第六条 对项目负责人或部门负责人的要求

（一）项目负责人应严格审查借款内容、借款金额以及借款人签字，并对

其真实性负责，承担虚假事项产生的责任。

（二）如遇借款人不能按时报销或返还借款，承担连带责任。

第七条 借款审批手续

（一）院级预算经费用于购买大宗消耗品（如打印纸、复印纸等）和仪器

设备时，须经主管后勤副院长审批并在借款单上加盖印章，主管院长签字。

（二）借款用于购买空调等大功率电器时，须经主管后勤副院长审批并在

借款单上加盖印章，主管院长签字。

（三）借款用于支付修缮工程款，其工程超过万元时，需经主管后勤副院

长审批并加盖主审人员印章，主管院长签字。

（四）借款用于支付科研项目时，须经科研处审批并在借款单上加盖印章，

主管院长签字。

（五）机关、处室预算经费的借款，须部门负责人审批，主管院长签字。

（六）以上所有借款，须经财务处处长审批并加盖印章。

第八条 借款冲账（即报账或返还借款）期限

（一）差旅费借款，在出差返回后一月内报账。对以出差名义办理借款，

因故未能出差的，应在一周内返还借款。

（二）购买材料借款，在借款后二周内报账。

（三）购买设备借款，在设备验收合格后二周内报账，逾期未办理报账的

必须以书面报告形式说明情况。

（四）招生经费借款，原则上在招生结算后清理，特殊情况必须递交书面

申请。

（五）其他现金借款，一个月内必须冲账。

第九条 财务部门每季度向借款部门发放借款（暂付款）催报单。各部门

应协助财务部门共同做好借款催报工作。

第十条 各部门主管财务负责人有义务组织本部门的教职工认真学习并贯

彻执行本规定。

第三章 违规处理



第十一条 未按本规定期限按期办理冲账手续并无情况说明的，财务人员

有权按照“前账不清、后账不付”的原则，拒绝办理。

第十二条 对经过二次催报，无正当理由逾期不报账或返还借款的，财务

部门有权从其工资中按月扣款，冲抵其借款，并在财务处主页上公布借款人名单、

借款事项及扣减工资冲抵借款数额。涉及违规行为的，按照学院有关规定处理。

第十三条 对无正当理由逾期不冲账，次数较多、数额较大的部门，财务

人员有权下达借款整改通知书，在下达借款整改通知书两周内，仍不冲账且无情

况说明的部门，财务部门在征得财务主管院长同意后，可暂停该部门经费开支。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四条 本规定由财务处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关于加强借款管理的规定

